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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業務報告 

日 期：1 1 0 年 1 0 月 1 2 日 

報告人：主任委員 林 欽 榮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感謝貴會對本會的監督與指導，使本會各項業務均能順利推展。本會的職掌

與業務運作關係都市發展、民眾權益與社會公益，因此，本會委員均秉持專業、

公正、客觀的態度審議各項議案，期盼透過議案之審議，強化公共建設，提升整

體環境品質。以下謹就 110 年 3 月至 110 年 8 月業務推動情形，進行簡要報告。 

壹、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之組成  

一、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四條及「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  

二、委員組成及改聘：  

本屆都委會委員共計 21 人，由市長指派林副市長兼任主任委員，秘書長

兼任副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副秘書長、主管業務、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包括都市計畫、都市設計、景觀、建築及

交通等）及熱心公益人士擔任。  

 110 年度委員任期為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滿得續

聘（派）兼之。其中屬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及熱心公益人士委員計

14 位（佔 2/3）。  

三、都委會委員組成強調多元及專業，嚴謹的為本市都市計畫把關，110 年委員

名單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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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0 年度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名單 

聘任派兼職務 姓名 代表身份 現職（專長） 

主 任 委 員 林欽榮 副市長 高雄市政府副市長 

副主任委員 楊明州 秘書長 高雄市政府秘書長 

委   員 王啟川 副秘書長 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 

委 員 兼 

執行秘書 
楊欽富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委   員 蘇志勳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委   員 廖泰翔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委   員 蔡長展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委   員 劉玉山 專家學者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特聘講座教授

（都市計畫、經濟發展） 

委   員 胡太山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 

（都市及區域規劃、產業環境分析與規劃）

委   員 賴碧瑩 專家學者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教授  

（都市經濟、不動產開發）  

委   員 陳冠位 專家學者 
輔英科技大學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都市計畫、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委   員 趙子元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不動產開發、不動產法規）  

委   員 劉曜華 專家學者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都市計畫、區域發展政策）  

委   員 盧圓華 專家學者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特聘教授 

（都市設計、社區營造） 

委   員 吳文彥 專家學者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區域政策與治理、都市發展） 

委   員 賴文泰 專家學者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 

（交通管理、運輸規劃） 

委   員 史茂樟 專家學者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副教授 

（智慧型運輸系統、運輸管理） 

委   員 汪碧芬 專家學者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生態景觀） 

委   員 蔡厚男 專家學者 
金門大學都市計畫及景觀學系副教授 

（景觀設計、都市計畫） 

委   員 陳彥仲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理事長  

（都市經濟及住宅研究） 

委   員 鄭純茂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會務顧問  

（建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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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執行現況  

本委員會自 110 年 3 月至 110 年 8 月期間，共召開 15 次會議（委員會 5 次、

專案小組會議 10 次），合計完成 15 案次之審議，如附表二。 

一、審議通過案件 

包括促進產業發展、強化水患治理、改善交通建設、加速社會住宅興建、公

設解編還地於民及帶動地區發展等面向，羅列如下： 

促進產業發展 

審議通過和發產業園區電力事業用地變更為產業專用區、鳳山國泰重劃區

第二種商業區建蔽率變更案。 

強化水患治理 

審議通過後勁溪仁武橋至高速公路橋整治工程用地變更案。 

改善交通建設 

審議通過龍德新路拓寬及東延變更案。 

加速社會住宅興建 

審議通過凹子底機 10 用地及楠梓舊部落台糖土地興建社會住宅變更案。 

公設解編還地於民 

審議通過原高雄市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鳳山醫院前部分機 17 用

地解編案。 

帶動地區發展 

審議通過舊左營國中公辦都更開發（主要計畫變更）、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擴建案、左營 66 期自辦重劃區變更案及美濃 6 處附帶條件專案通盤檢討案。 

附表二 近期審議案件統計 

類別 都委會期次 

（開會日期） 審議案 研議案 
合計 

第 89 次 

（110.3.31） 
1 － 1 

第 90 次 

（110.4.30） 
2 － 2 

第 91 次 

（110.6.30） 
5 － 5 

第 92 次 

（110.7.28） 
5 － 5 

第 93 次 

（110.8.6） 
1 1 2 

合計 14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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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說明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和發產業園區）細部計畫（配合電

力事業用地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整）案 

1.變更位置 

位於大發基地東南側電力事業用地，面積約 0.62 公頃。 

2.計畫內容 

為促進「和發產業園區」用地開發，及因區內電力事業用地台電公司已

無使用需求，將大發基地電力事業用地變更為第一種產業專用區及考量

園區管理需求及實際使用狀況，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開放空間

圍牆設置規定），以提升土地利用效益及促進產業發展。 

3.公展期間：110.6.2 至 110.7.2 止。 

4.審議情形 

案經提 110.7.28 第 92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國泰自辦市地重劃區第二種商業區-華泰段 11

地號等 4 筆地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建蔽率規定）案 

1.變更位置 

鳳山區國泰路和自由路鄰接處，台糖公司所管之第二種商業區土地，面

積約 6.37 公頃。 

2.計畫內容 

國泰重劃區第二種商業區，依規定僅能作商業使用，並應整體規劃於申

請開發前送都市設計審議；台糖公司自 109 年起經多次招商說明會及訪

商結果，分析中南部大型商業設施開發基本條件，單層需要更為充裕的

營業面積，故建蔽率須由 50％調整為 70％，始能滿足基本商業空間設

計需求，以增加土地開發規劃設計彈性，吸引企業投資高雄，發展複合

性商業活動設施。 

3.公展期間：110.6.30 至 110.7.30 止。 

4.審議情形 

案經提 110.8.6 第 93 次市都委會審決：照案通過。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楠梓區）（配合後勁溪仁武橋至高速公路

橋整治工程）案 

1.變更位置 

位於原市主要計畫區東北側，面積約 0.73 公頃。 

2.計畫內容 

為改善仁武地區淹水情形，依經濟部水利署核定公告用地範圍，辦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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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溪排水仁武橋至高速公路橋瓶頸段治理工程，拓寬後勁溪通水斷面，

自中華社區往上游至台塑仁武廠區，改善長度約 1.2 公里，將農業區變

更為河川區，解決仁武地區水患問題。 

3.公展期間：110.4.14 至 110.5.17 止。 

4.審議情形 

案經提 110.6.30 第 91 次市都委會審決：照案通過。 

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凹子底地區）（配合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龍

德新路拓寬及東延）案、擬定及變更高雄市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

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龍德新路拓寬及東延）案 

1.變更位置 

位於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東南側，愛河北側及東側，西側臨博愛一路，

東側臨民族一路。 

2.計畫內容 

針對輕軌二階工程，市府提出九項優化調整方案，其中龍德新路拓寬及

東延案，將龍德新路都計道路由 20 公尺拓寬為 26 公尺，並向東延伸至

民族一路，成為大順一路東西向平行替代道路；同時於新德路口附近規

劃一處停車場用地，未來將興闢立體停車場，以解決周邊停車位不足問

題；另結合 TOD 開發策略，將河堤南路以東的部分工業區，配合變更

為特定商業區，並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以取得龍德新路東延

至民族一路所需之道路用地。 

3.公展期間：110.3.24 至 110.4.26 止。 

4.審議情形 

案經 110.5.10 及 110.6.11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10.6.30 第

91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變更凹子底地區機關用地（機 10）、楠梓舊部落鄰近地區部分住宅區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社會住宅興建計畫）案 

1.變更位置 

凹子底地區：位於華夏路與博愛四路交接處之機關用地（機 10），面

積約 1.18 公頃。 

楠梓舊部落：位於楠梓區土庫路、清豐五路交接處之住宅區，面積約

2.31 公頃。 

2.計畫內容 

內政部營建署依行政院 106 年 3 月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興辦社

會住宅，由市府與中央共同合作，目標興建 8,800 戶社會住宅。本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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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選定 2 處閒置公有土地作為社會住宅基地，其中一處為左營福山社

宅，都市計畫變更於機關用地增列社會住宅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另一

處為楠梓清豐社宅，為台糖公司所有之住宅區，配合興辦社會住宅之公

益性，解除基地整體規劃開發之限制。 

3.公展情形：110.4.14 至 110.5.17 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0.6.30 第 91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原高雄市地區）（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並

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1.檢討範圍 

原高雄市主要計畫（含 24 處細部計畫區）。 

2.計畫內容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本市公共設施

檢討原則辦理專案通盤檢討，以市地重劃、負擔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或繳

納回饋代金等方式，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變

更後解編約 37.97 公頃公共設施保留地，估計可為市庫省下約 186 億元

土地徵收費用，後續也將透過市地重劃方式開發，由市府無償取得必要

的公共設施用地，地主分回可建築用地，確保民眾權益。 

3.公展期間：108.11.26 至 108.12.27 止。 

4.審議情形 

案經 109.3.25.、109.4.7、109.4.24、109.5.13、109.6.19、109.6.29、109.7.15、

109.8.6、109.8.19、109.11.23、109.11.27、109.12.11、109.12.21、109.12.31

及 110.2.24 召開 15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10.3.31 第 89 次及 110.4.30

第 90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擬定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配合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42 次會議決議變更內容明細表核定編號二） 

1.變更位置 

位於鳳山醫院西北側部分機十七用地及部分道路用地，面積為 0.35 公頃。 

2.計畫內容 

鳳山醫院機關用地尚有約 0.35 公頃私有地未取得，經衛生局表示已無用

地徵收計畫，考量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兼顧鳳山醫院未來發展需

求，將私有地解編變更為住宅區，並透過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未來市府

可無償取得南側約 0.12 公頃停車場用地，作為公共停車空間，並兼顧公

共設施保留地還地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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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議情形 

經提 110.7.28 第 92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左營區）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公園用地及綠地

用地為商業區（配合舊左營國中公辦都更土地開發）案、擬定原高雄市（左

營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舊左營國中公辦都更土地開發）暨劃定都市更新

地區案 

1.變更位置 

位於翠華路、新庄仔路、勝利路所圍地區，面積約 5.99 公頃。 

2.計畫內容 

左營國中舊校地 103 年變更為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及公園用地後，經市

府多次招商開發，均告流標，經檢討流標原因，考量鐵路地下化後都市

機能縫合，為善用基地區位優勢，促進市有資產活化利用，在維護蓮池

潭整體景觀並兼顧促進觀光發展的原則下，檢討變更為商業區、公園用

地，增加使用上的彈性，並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3.公展期間：110.4.29 至 110.5.31 止。 

4.審議情形 

案經 110.7.2 召開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10.7.28 第 92 次市都委

會審決：主要計畫照案通過；細部計畫部分，考量基地內珍貴紀念樹木

之認定及公有建築物是否有文資價值，本府農業局及文化局刻依相關程

序辦理中，且財政局刻辦理公辦都更招商規劃，故細部計畫俟前述有關

資料完備後再續提會審議。 

5.後續辦理 

本案市長於議會市政總質詢時已多次強調，蓮池潭風景區是高雄重要的

觀光景點，市府會優先考量整體景觀及維護天際線前提下，維持原有開

發強度（容積率 300％），後續招商開發時，會結合觀光發展與樹木共

融等原則規劃，並透過都市設計審議機制嚴格把關。後續細部計畫都委

會將會依據前述原則續予審議。 

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左營區）部分機關用地（原士校營區及毗鄰土地）

為體育場用地案 

1.變更範圍 

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東側，北側臨世運大道，東側臨左

楠路，面積約 16.72 公頃。 

2.計畫內容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民國 65 年起即肩負培訓國家級運動選手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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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國訓中心規劃更臻完善，提升運動選手之競技實力，爭取佳績，將

國訓中心東側士校營區由機關用地變更為體育場用地，充實訓練場館及

基礎建設，完善國家運動園區與人才培訓環境。 

3.公展期間：110.4.12 至 110.5.12 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0.6.30 第 91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變更原高雄市（左營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市第 66 期左營區左東段

985 地號等自辦市地重劃）案 

1.變更範圍 

位於蓮池潭東北側，東及南側鄰洲仔東街、西側鄰環潭路、北至左東段

1052-37 等地號土地，面積約 0.34 公頃。 

2.計畫內容 

本市第 66 期自辦重劃會於辦理市地重劃作業過程中，因清水宮部分廟

簷、階梯及龍頭扶手位於廣場用地，為尊重地方宗教文化、紋理，避免

因重劃拆除清水宮部分建物，在未減少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情形下，調整

廣場用地位置，讓清水宮寺廟能完整保留。 

3.公展期間：110.4.19 至 110.5.19 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0.7.28 第 92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變更高雄市美濃都市計畫（配合原市一等六處附帶條件地區專案通盤檢

討）案、擬定及變更高雄市美濃都市計畫（原市一等六處附帶條件地區專

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1.檢討範圍 

原公三、原公五、原公八、原市一、原市五、原公六等 6 處，面積合計

約 6.18 公頃。 

2.計畫內容 

美濃地區自民國 78 年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以來，許多

私有土地雖從公共設施用地解編，卻遲未能完成開發，針對 6 處附帶條

件地區進行專案通盤檢討，透過主要計畫調整及細部計畫擬定，將各處

基地周邊道路納入計畫範圍，搭配市地重劃，提高開發可行性，維護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 

3.公展期間：109.6.17 至 109.7.20 止。 

4.審議情形 

案經 109.8.17 及 110.3.10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10.4.30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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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參、結語  

承蒙貴會對於本委員會的鼓勵與支持，使各項業務都能不斷精進推動，今後

將持續加強審議資訊公開及提昇審議效率，敬請各位議員繼續給予協助與指導，

並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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